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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关于印发《广安市住房公积金支持自有住房

装修提取管理规则》的通知

各缴存单位、缴存人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决

策部署，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

康发展，根据《广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优化

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》（广市金管委〔2026〕5 号），

制定《广安市住房公积金支持自有住房装修提取管理规则》，

现印发实施。

广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2026 年 5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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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安市住房公积金支持自有住房装修提取

管理规则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政策措施，

进一步提高住房公积金使用效率，更好满足缴存人刚性和改善

性住房需求，根据《广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

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》（广市金管委〔2026〕

5 号）规定，制定本管理规则。

一、申请范围

缴存人出资依法依规为本市行政区域内拥有所有权的自

有住房进行装饰装修后，本人及配偶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。

本规则所称装饰装修包括新房装饰装修和旧房翻修。新房

装饰装修主要包含住房使用功能的细化、环境质量的提升、空

间形态的完善；室内空间的墙面、顶棚、楼面或地面、内门、

内窗、门窗套、固定隔断、固定家具及套内楼梯的装修；套内

空间中活动家具、陈设品及部品、部件的选择和布置；室内空

间中给水排水、暖通、电气、智能化等专业设计的布线；预留

设备、设施的安装、检修空间；安全防护和消防设施的维护；

无障碍设计等。旧房翻修是指对因居住时间较长或装修不适应

当前生活需求的房屋进行重新设计和改造装修的过程，主要包

括对房屋的装修风格、水电结构、厨卫布局等方面的更新和改

善，单独添加家具家电、窗帘、陈设品等不在本规则提取范围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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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请条件

缴存人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，可申请装修提取。

（一）购置自住住房装修提取

缴存人及配偶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购置自住住房（含二手

房），自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或不动产权证登记之日起五

年内，可从缴存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上月可用余额中一次

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装修费用。

（二）既有住宅翻新装修提取

缴存人及配偶翻新装修本市行政区域内拥有所有权自住

住房的，自实际发生翻新装修取得相关发票之日起两年内，可

从缴存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上月可用余额中一次性申请

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装修费用。

三、提取金额

（一）购置自住住房装修提取

提取金额按建筑面积×1000 元/㎡（面积超过 140 ㎡的按

140 ㎡）定额计算，且不超过申请时提取申请人住房公积金账

户上月可用余额。

（二）既有住宅翻新装修提取

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翻新装修费用支出，且最高不超过建

筑面积×1000 元/㎡（面积超过 140 ㎡的按 140 ㎡计算），不超

过申请时提取申请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上月可用余额。

四、提取频次及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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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购置自住住房装修提取

自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或不动产权证登记之日起五年内，

一次性提取。

（二）既有住宅翻新装修提取

自实际发生翻新装修取得相关发票之日起两年内，一次性

提取。

购置新建商品房装修和既有住宅（含二手房）翻新装修提

取，以家庭为单位仅能办理一次，且夫妻双方名下有多套自住

住房的，只能选择其中一套住房一次性提取。

五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购置自住住房装修提取

1﹒申请人身份证；

2﹒申请人婚姻关系证明；

3﹒申请人 I 类银行储蓄卡；

4﹒商品房备案合同或不动产权证及契税发票。

（二）既有住宅翻新装修提取

1﹒申请人身份证明；

2﹒申请人婚姻关系证明；

3﹒申请人 I 类银行储蓄卡；

4﹒不动产权证；

5﹒住房装修工程施工合同或工程预算表；

6﹒载明申请人姓名的装修税控发票或建材采购发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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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﹒广安市住房公积金装修提取承诺书；

8﹒施工现场照片，包括施工前现场照片（楼栋单元、门

牌号、拟施工现场照片）、施工照片、施工完毕现场照片。施

工前现场照片和施工照片由申请人申请时提供，施工完毕现场

照片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现场核实时采集。

六、提取程序及时限

（一）申请

缴存人凭相关佐证材料提出提取申请。

（二）初审、审批

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管理部设提取初审岗、审批岗，自

受理申请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提取或不准予提取的决

定，经审核不准予提取的，应告知原因。

因实地调查或向不动产、税务等有关部门调查核实证明材

料真实性所需时间，不计算在 3 个工作日之内。

（三）审核方式

为确保资金使用合规、真实，防止虚假装修套取住房公积

金，对既有住宅（含二手房）翻新装修提取申请应进行下列审查。

1﹒一般性审查。通过核对原件、电子查验等方式重点核

实佐证材料、装修行为的真实性。主要检查缴存人提供的原件

及复印件的一致性；装修合同与发票的关联性，如合同乙方与

发票开具单位是否一致，必要时可核查施工合同中所附营业执

照、装修公司资质和装修明细清单等补充佐证资料；申请人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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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装修的，检查工程预算表内容和购买材料发票内容是否一

致；通过电子发票平台核验发票真伪。

资料齐全合规、真实有效、金额无异议的，予以预受理提

取业务。存疑的，予以退回，并告知具体原因。

2﹒实地调查。通过到装修住房实地查验、访谈邻居或物

业管理企业实地调查核实装修真实性，重点核实住房装修情况

与提取申请内容的一致性。

通过预审后，提取申请人根据装修进度实际，通知中心受

理工作人员现场核实，现场核实无误后，予以办理装修提取。

七、其他

本管理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遇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政策

调整，以调整后的政策规定为准。

附件：广安市住房公积金装修提取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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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安市住房公积金装修提取承诺书

致：广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本人（姓名： ，身份证号： ），

因装修本人或本人配偶在广安市行政区域内所有的自住住房

向贵中心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。为明确相关责任与义务，本人

现郑重作出如下不可撤销承诺：

一、自住住房基本情况

不动产权证号
房屋所有权人信息

建筑面积

姓名 身份证号 与承诺人关系

房屋座落地址

二、本人严格遵守国家、省、市住房公积金各项法律法规

及管理规定，本次申请提取的住房公积金，仅限用于本人名下

自有住房的室内装修施工、改造，绝不将资金挪作投资理财、

日常消费等任何非装修用途，确保资金用途真实合规。

三、本人承诺本次提交的不动产权证明、装修工程合同、

装修预算表、税控发票或建材购买发票等全部申请材料，均真

实、合法、有效，无任何伪造、变造、隐瞒真实情况、提供虚

假信息等行为，绝不以虚构装修事实、伪造相关资料等任何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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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骗提、套取住房公积金。

四、本人已充分知晓骗提、套取住房公积金的严重后果，

若违反上述任何一项承诺，将按照《广安市住房公积金失信行

为惩戒实施办法》相关规定进行认定和处理。

五、本人自愿接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、相关监管部门对

本次公积金提取及使用情况的全程监督、核查与核验，积极配

合各项调查工作，如实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绝不拒绝、阻挠、

拖延核查工作。

本承诺书是本人真实意思的表达，本人已仔细阅读并充分

理解承诺书中的全部条款内容，自愿作出上述承诺并保证严格

遵照执行。若有违反，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、

经济责任及相应后果。

提取申请人（签字并捺指模）：

年 月 日

广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科 2026 年 5月 18 日印发


